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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以及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

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 



2 

 

目录 

 

 

 

 

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 3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 3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 4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 5 

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 6 

六、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16现牧债”和“17现牧 01”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 8 

七、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 10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10 

九、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 10 

十、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14 

 

 

  



3 

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报告期内，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

人的债券为“16现牧债”和“17现牧01”，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项目 16 现牧债 17 现牧 01 

债券名称 
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核准文件和核

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6〕1430 号，不超过

20 亿元 

证监许可〔2016〕1430 号，不超过

2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 2+1 

发行规模 2.5 亿元 8.0 亿元 

债券利率 5.30% 5.49% 

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8 月 12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 无 

发行时信用级

别 
AA AA 

跟踪评级情况 
主体信用等级 AA 级，“16 现牧债”

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稳定* 

主体信用等级 AA 级，“17 现牧 01”

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稳定*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6 月 26日出具了编号为【新

世纪跟踪[2018]100418】的跟踪评级报告。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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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一家专门从事奶牛养殖和牛奶生产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奶牛养殖、

销售（包括生产和销售生牛奶，不含种牛）；饲料加工、种植、收购；有机肥生

产、销售；进出口业务和佣金代理。主要产品有：原奶、常温纯牛奶、2 小时鲜

牛奶、各类型酸奶等。 

2017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48.06 亿元，其中原奶销售收入 41.19 亿元，

品牌奶销售收入 6.65 亿元，其他业务收入 0.22 亿元。目前国内消费市场依旧低

迷，加之进口液态奶冲击及复原乳大量涌入市场，国内奶价仍然在低位徘徊，受

此影响，2017 年发行人净亏损达 9.88 亿元（其中生产性生物资产（奶牛）公允

价值损失达 8.68 亿元），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经营风险。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德师报（审）字（18）第 P01699 号审计报告。2017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

入 48.06 亿元，较 2016 年度小幅下降，降幅为 2.30%。受奶价低位徘徊及发行人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影响，2017 年度净利润亏损达 9.88 亿元（其中生产性生

物资产（奶牛）公允价值损失达 8.68 亿元），超过上年末净资产（2016 年末经审

计的净资产为 72.54 亿元）的 10%。 

截至 2017 年末，发行人应收账款共计提坏账准备 495,167,484.37 元，其中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金额为 488,489,438.88 元，主要原

因是：2017 年 6 月，发行人与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蒙牛”）及其附属子公司（以下简称“蒙牛集团”）订立框架供应及加工协议，

约定发行人向蒙牛集团出售品牌奶产品。与此同时，发行人停止与其他主要经销

商的直接合作。考虑到发行人对该等经销商有人民币 1,069,542,615.26 元的应收

账款，其中 989,032,511.61 元已经超出账期并且发行人将不再与该等经销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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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管理层预期该部分应收账款将不会全额偿还，综合考虑该笔应收账款的担

保情况及回收可行性，发行人就上述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人民币

488,489,438.88 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末 2016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260,738.58 350,333.66 -25.5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70,717.79 1,395,213.61 -1.76% 

资产总计 1,631,456.37 1,745,547.27 -6.54% 

流动负债合计 608,853.48 690,767.95 -11.86% 

非流动负债合计 385,329.86 329,347.32 17.00% 

负债合计 994,183.34 1,020,115.27 -2.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37,273.04 725,432.00 -12.15% 

营业收入 480,571.10 491,896.47 -2.30% 

营业利润 -98,173.62 -100,410.98 -2.23% 

利润总额 -98,797.88 -96,611.24 2.26% 

净利润 -98,795.22 -96,661.65 2.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416.20 115,669.89 -53.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981.02 -103,191.63 -13.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17.27 23,751.33 -22.0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047.55 36,229.59 -147.05%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430 号）核准发行人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或偿还债务。 



6 

“16 现牧债”发行金额 25,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24,887.50 万元。报告期内，上述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其中 17,000.00 万元用于

偿还公司债务，7,887.50 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受托管理人获取了发行人监管

账户对账单等材料支持。发行人“16现牧债”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17 现牧 01”发行金额 8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79,640 万元。报告期内，上述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其中 56,000.00 万元用于偿

还公司债务，23,640 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受托管理人获取了发行人监管账户

对账单等材料支持。发行人“17 现牧 01”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16 现牧债”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发行，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

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于 2016 年 7 月 4 日签订《关于现代牧业

（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发行

人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开立的唯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户

8112301013000064089，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

进行专项管理。“16 现牧债”募集资金共计 25,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 24,887.50 万元，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划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

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划转，目前募集资金已提取完毕。 

发行人“17 现牧 01”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发行，继续沿用发行人在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开立的唯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账户

8112301013000064089，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

进行专项管理。“17 现牧 01”募集资金共计 8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为 79,640 万元，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划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

资金在专项账户中划转，目前募集资金已提取完毕。 

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6 现牧债”和“17 现牧 01”无增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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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

施。 

1、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为了保证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账户实行专户管理。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

金流，本期债券当期付息日/本金兑付日前 5 个工作日，发行人将还本付息的资

金及时划付至专项账户。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

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

定了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

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公司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

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十五个工作日

内，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公司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

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

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

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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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公司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

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

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

必要的措施。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本

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

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16 现牧债”和“17 现牧 01”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16 现牧债”和“17 现牧 01”债券的

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偿债保障措施 

“16 现牧债”和“17 现牧 01”偿债保障措施详见“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

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设定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偿债保障金专户。发行人根据

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做了相关安排，以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保障了投资

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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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了《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报告期

内并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已在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如期偿

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报告期内不涉及利息和到期本金的偿付。在利息和

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十五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

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做了相关安排，以保证资金按计划调

度，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受托

管理职责。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格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和《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生

对本期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16 现牧债”和“17 现牧 01”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二）“16 现牧债”和“17 现牧 01”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1、本息偿付安排 

“16 现牧债”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6 年 8 月 12 日开始计息，本

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8 月 12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7 年至 2019 年

每年的 8 月 1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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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现牧 01”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7 年 3 月 28 日开始计息，本

次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3 月 28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2018 年至 2020 年

每年的 3 月 2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3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在还本付息前了解发行人

资金准备情况，提醒发行人做好付息准备，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

况。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和 2017 年 8 月 12 日按时完成利息偿付。 

七、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九、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表：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序号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

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1 股东股权被收购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将

向 Success Dairy II Limited

以每股 1.94 港元的价格收

购相当于中国现代牧业控

股有限公司 16.7%的股权，

交易总金额约 18.73 亿港

元。此交易完成后，中国蒙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人于 2017 年

1 月 9 日披露《现

代牧业（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中

国蒙牛乳业有限

公司收购中国现

代牧业控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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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士预计将合计持有

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限公

司 39.9%的股份。 

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公告》； 

受 托 管 理 人 于

2017 年 1 月 9 日

披露《关于现代

牧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的第三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2 
股东股权被收购及

盈利警告 

2017 年 2 月 7 日，中国蒙牛

乳业有限公司及中国现代

牧业控股有限公司发布联

合公告，买卖协议已于 2017

年 2 月 7 日落实，蒙牛及其

一致行动人士实益拥有合

共 2,313,368,750 股中国现

代牧业控股有限公司股

份，占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

限 公 司 已 发 行 股 本 约

37.7%。2017 年 2 月 6 日，

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限公

司公布《中国现代牧业控股

有限公司股份盈利警告》，

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限公

司预计 2016 年度净亏损将

不少于 6 亿元人民币。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人于 2017 年

2 月 9 日披露《现

代牧业（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中

国蒙牛乳业有限

公司收购中国现

代牧业控股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进展及中国现

代牧业控股有限

公司盈利预警公

告》； 

受 托 管 理 人 于

2017 年 2 月 9 日

披露《关于现代

牧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的第四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3 股东股权被收购 

截至 2017 年 3 月 21 日下午

四点，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

司收购中国现代牧业控股

有限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

及注销中国现代牧业控股

有限公司所有尚未行使购

股 权 要 约 已 截 止 ，

1,442,400,662 股中国现代

牧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已

接受要约，中国蒙牛乳业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士

将持有共计 3,755,769,412

股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限

公司股份（相当于 2017 年 3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人于 2017 年

3月28日披露《现

代牧业（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中

国蒙牛乳业有限

公司收购中国现

代牧业控股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最 新 进 展 的 公

告》； 

受 托 管 理 人 于

2017年 3月 28日

披露《关于现代

牧业（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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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中国现代牧业控股

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61.3%）。 

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的第五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4 
母公司控股股东变

更 

2017 年 3 月 21 日，中国现

代牧业控股有限公司与中

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在联

交所联合发布公告：截至

2017 年 3 月 21 日下午四

点 ， 要 约 已 截 止 ，

1,442,400,662 股，中国现代

牧业控股有限公司股份已

接受要约，中国蒙牛乳业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士

将持有共计 3,755,769,412

股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限

公司股份（相当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中国现代牧业控股

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61.3%）。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4 月 6 日披露

《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关

于母公司控股股

东 变 更 的 公

告》；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年 4月 14日

披露《关于现代

牧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的第六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5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发生变更 

原董事孙玉刚已递交辞

职，现代牧业股东授权代表

人高丽娜签署《董事委派

书》，免去孙玉刚的董事职

务，委派高丽娜为公司董事

长兼法定代表人，委派韩春

林、董先理为公司董事，任

期三年。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披露

《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

事发生变动的公

告》；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 年 5 月 3 日

披露《关于现代

牧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的第七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6 盈利警告 

现代牧业母公司中国现代

牧业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发布《中国现

代牧业控股有限公司盈利

警告》，预计 2017 年上半年

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限公

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

损净额不少于人民币 5 亿

元。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披露

《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关

于中国现代牧业

控股有限公司盈

利警告的公告》；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年 6月 30日

披露《关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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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的第八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7 

发生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百分之十的重

大损失 

2017 年 1-6 月，现代牧业公

允价值变动损失达 5.13 亿

元，占现代牧业上年末净资

产（2016 年末现代牧业经审

计的净资产规模为 50.57 亿

元）的 10.14%，超过上年

末净资产百分之十。受此影

响，2017 年 1-6 月，现代牧

业净利润亏损金额达 7.02

亿元。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披露

《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发

生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百分之十的

重 大 损 失 的 公

告》；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年 8月 31日

披露《关于现代

牧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的第九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8 收购重要子公司 

现代牧业以新增注册资本

23,182.5231 万元作为对价

分 别 收 购 Asia Dairy 

Trading and Holdings 

Limited、Asia Dairy Trading 

and Holdings II Limited 各

自持有的现代牧业（商河）

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已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披露

《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收

购现代牧业（商

河）有限公司股

权的公告》；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披露《关于现

代牧业（集团）

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司债券的第十

次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9 

发生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百分之十的重

大损失 

2017 年 1-9 月，现代牧业公

允价值变动损失达 6.98 亿

元，占现代牧业上年末净资

产（2016 年末现代牧业经审

计的净资产规模为 50.57 亿

元）的 13.81%，超过上年

末净资产百分之十。受此影

响，2017 年 1-9 月，现代牧

通过询问发

行人，获得

解释说明和

相关证据 

发行已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披露

《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发

生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百分之十的

重 大 损 失 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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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净利润亏损金额达 7.28

亿元。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披露《关于现

代牧业（集团）

有限公司 2016 年

公司债券的第十

次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十、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与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品牌奶业务组成

合资公司 

2018年3月2日中国现代牧业控股有限公司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决议通过发行

人同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现代牧业（蚌埠）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和《现代牧业（肥东）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以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发行人将持有的现代牧业（蚌埠）有限公司50%的

股权及现代牧业（肥东）有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次出售、转让的标的公司现代牧业（蚌埠）有限公司及现代牧业（肥东）

有限公司均为发行人负责乳制品加工（品牌奶业务）的子公司，不负责奶牛养殖

和原料奶生产业务。本次资产出售、转让事项完成后，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结构

将发生变化，品牌奶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将较大幅度下降。 

（二）“16现牧债”和“17现牧01”暂停上市交易 

发行人于2018年5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现代牧业（集

团）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实施暂停上市的决定》（〔2018〕59号）和

《关于对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实施暂

停上市的决定》（〔2018〕60号）。发行人2016年度、2017年度经营业绩出现连续

亏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等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自2018年5月11日起，暂停“16现牧债”和“17现牧01”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于2018年6月21日披露了《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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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为“16现牧停”提供转让服务的公告》和《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为“17现牧停”提供转让服务的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人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同意自2018年6月27日起为“16现牧

停”和“17现牧停”提供转让服务。“16现牧停”和“17现牧停”将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转让，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

其他任何场所交易。 

  




